
 

第五點附件一、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輔導案件報備單       

 

一、推動師基本資料 

姓  名 (簽章) 
身分證 

字  號 
 

推動師  

證書字號 
 

連絡電話 

(含手機) 
 

通訊地址  

二、輔導標的 

社區建物
名  稱 

□無 
□有                            

有無成立
管理組織 

  □無   □有 

門牌地址  區      里                                     號等 

地段地號  區       段     小段                           號等 

使用執照 
□無 
□有，    使字第        號 

層棟戶數 地面   層   棟    戶 

三、報備輔導項目(以下擇一勾選)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集合住宅增設昇降設備 
 □重建計畫報核                       □建築物外牆局部修繕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建築物外牆安全整新 
□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申報 

四、附註事項 

1、輔導報備項目，申請「重建計畫」、「詳細評估」者，應檢附耐震能力評估報
告書，但震損屋或海砂屋須取得總戶數過半數以上區分所有權人簽署同意暨
委任書。其餘各項目，須先取得2戶且1/10以上區分所有權人簽署同意輔導
報備書，並檢附同意戶之建物所有權狀或建物登記謄本(第一類或第三類)，
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2、本件報備單得採親送或郵寄方式送達建管處秘書室總收文。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2樓。 

3、表列報備輔導事項，必須於6個月內完成掛件，逾期失其效力，且同一案件
同一推動師不得再重複掛件。 

4、重複申報不予備查，受理報備資訊請於建管處網站「危老重建專區」查詢。 
5、無使用執照之建物，得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之合法建

築物簡化認定規定辦理。 
6、須提具「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全程輔導重建說明書」之證明文件及危老重

建(都更)推動師認可證影本。 



 

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輔導報備書 

  本人為臺北市       區                                   （代表號）

建築物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危老重建推動師            向貴局報備輔導辦理 

                          (報備輔導項目)，特立此書。 

此致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區分所有權比例 

※建物為單一所有權人，不符報備資格。 

※區分所有權總戶數共         戶，同意輔導戶數計         戶。 

 （須經2戶且1/10以上區分所有權人簽署同意） 

二、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輔導名冊 

編號 姓 名 所有權門牌 
簽名或蓋章 

(同意者簽名或蓋章) 

是否知悉危老
重建推動師非
政府機關人員 

1    
□ 知道 

□ 不知道 

2    
□ 知道 

□ 不知道 

3    
□ 知道 

□ 不知道 

4    
□ 知道 

□ 不知道 

5    
□ 知道 

□ 不知道 

6    
□ 知道 

□ 不知道 

7    
□ 知道 

□ 不知道 

8    
□ 知道 

□ 不知道 

9    
□ 知道 

□ 不知道 

備註：本申請資料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目的，僅為辦理危老輔導報 

備及臺北市危老都更推動師培訓執行計畫推動內容使用，不得作為他用。 

【如數量不夠請自行延伸】 



 

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全程輔導重建說明書 

本人領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發給危老重建推動師聘書，為積

極協助本市危老建築物加速重建，業已參與跨領域的服務團隊可供全程

輔導重建，俾發揮專業效能提升服務品質。 

        危老重建推動師         （簽章） 

有關參與跨領域服務團隊之類型及證明文件，擇一說明如下： 

擇一勾選 服務團隊類型 應附文件 

□ １ 
建管處網站已登

錄輔導案件 

列印建管處網站「危老重建推動師輔導案

件查詢」頁面（備註已失效者除外）。 

□ ２ 
已參與危老重建

工作站 

檢具最近6個月內經站長簽名之「危老重

建工作站值勤統計表」，表列有本人姓名

及服務積分。 

□ ３ 

任職於不動產開

發﹅建築經理或

工程顧問公司 

檢具任職於該公司之在職證明。 

□ ４ 

結合跨領域之專

業人員組成服務

團隊 

檢具下列至少五項服務團隊成員之證明文

件，並請當事人於文件簽章： 

■建築師（附開業證書，必附） 

□土木或結構技師（附執業證書） 

□不動產估價師（附開業證書） 

□會計師（附開業證書） 

□地政士（附開業執照） 

□不動產開發從業者（附在職證明） 

□建築經理與資產管理業者（附在職證明） 

□金融或信託機構從業者（附在職證明） 

□不動產代銷與仲介業者（附在職證明） 

□營造與工程顧問業者（附在職證明） 



 

 


